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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食品卫生杂志61999年第 5期发表了周

显刚、罗其富同志/本案应如何正确适用卫生行政处

罚0一文(以下简称周文) , 2001年第 4期发表了陈

大羔、刘玮同志/商场违法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0一

文(以下简称陈文)。他们针对某商场销售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的罐头造成食物中毒的事件, 从法律责

任和法律义务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应当由罐头

生产厂家和经营此罐头的商场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周文的观点是商场已履行了法定的义务(索证

的义务和感官检查的义务) ,商场不可能对每一件商

品通过检验再来确定其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卫生标

准。在这件事情上商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追究商

场的有关法律责任欠缺其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而

罐头生产厂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认为符

合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陈文的观点是商场虽已

履行了程序性的法定义务(索证的义务和感官检查

的义务) , 但仍没有履行实体性的法定义务(商场不

得销售不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 ,发生食物

中毒事件表明商场已经违反5食品卫生法6禁止生产

经营的法定义务,而且商场不存在可以免处行政处

罚的情况,商场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文

对上述两种观点不作评论,只是想从行政管辖权限、

卫生行政法律关系等不同方面来分析如何确定行政

相对人,并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食品卫生行政管辖权限的范围
1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6第三十二条规

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

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0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 /食品卫生监督职责是对违反本法的行为

追查责任, 依法进行行政处罚。0此两条规定确定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职责

(行政管辖权限及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依据)。根据

行政法原理,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在

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依法必须承担的义务。行政职

责的核心是/合法行政0和/合理行政0。任何行政职

权都是有限制的,无限制的行政职权为当代的行政

法制所不许。/遵守权限, 不越权0是行政职责的基

本内容之一。由此而延伸出行政权限的概念, 行政

权限系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

定范围和管辖界限。胡建淼在5行政法学6一书中把
管辖分为层级管辖和地域管辖; 事务管辖和对象管

辖; 平常管辖和指定管辖。根据5食品卫生法6上述

规定,食品卫生监督职责原则上在确定事务管辖的

前提下,以地域管辖为主、层级管辖和指定管辖为

辅。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在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时必须考虑其行政权限的法定范围和管辖界限。

112  卫生行政部门有对在其管辖权限范围内的违
法的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从周文中反

映的情况无法确定罐头食品厂所在地,是否在调查

此食物中毒的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

内。假如是, 那么此卫生行政部门把罐头食品厂作

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行政相对人至少不存在行政

管辖越权之说。而如果罐头食品厂所在地不在此卫

生行政部门的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内,那么此卫生

行政部门把其作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行政相对人

就存在行政管辖越权之嫌。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应根

据行政管辖权限的范围来确定某一具体的卫生行政

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商场则明确是在该卫生行

政部门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内, 卫生行政部门把其

作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不存在有行政

管辖越权之嫌。所以从行政管辖权限这方面看, 确

定销售此罐头的商场作为某一具体卫生行政法律关

系的行政相对人是有道理的, 确定生产此罐头的生

产厂家作为某一具体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行政相对人

是缺乏充分条件的。

113  在目前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中,常常会发生行

政管辖不清。如生产者所在地与销售其产品的销售

者所在地不在同一的行政管辖区域内,到底由谁行

使行政管辖权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应当依照

5行政处罚法6及5卫生行政处罚程序6的规定, 即在

管辖发生争议时, 报请其共同的上级卫生行政机关

指定管辖。卫生行政机关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

己管辖,应当及时书面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卫生行政

机关。若生产者和销售者两者在同一省级行政管辖

区域内,由其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作为行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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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例如两者在地级市的行政管辖区域内,由

该市的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行政管辖机关, 行使相应

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或由其指定。如两者在省级的

行政管辖区域内,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行政管

辖机关,行使相应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或由其指定。

若两者不在同一省级行政管辖区域内, 可按照5卫生

行政处罚程序6的规定由行为发生地的卫生行政部

门对所发生的违法事实进行调查,将有关调查材料

移送给生产地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管辖。若经营者

是一个法人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且两者不在同

一的行政区域, 经营者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不能

把其法人作为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其追究此法人违

法经营食品的法律责任的行政行为是一种行政越权

行为。

2  卫生行政法律关系

211  卫生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卫生行政法规对卫生

行政部门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关

系加以调整而形成的卫生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内容

和客体3个方面。主体中包括卫生行政机关或法律

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

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

对应的一方当事人, 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

权益的个人、组织。在胡建淼的5行政法学6中把行

政相对人分为行政相关人和行政对象人。行政对象

人是指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所针对的组织和

个人。行政相关人是指与行政对象人有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的个人、组织。

212  在本案中,销售造成罐头食物中毒的商场是卫

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对象人。由于食用该商场销售的

罐头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卫生行政部门在追究造成

食物中毒法律责任的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中, 商场应

该是这一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对象人。而生

产造成本次食物中毒的罐头的生产厂家是本次由于

食物中毒而引起的卫生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关

人。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应追究商场销售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的罐头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件的法律责

任。

213  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在该关系中所
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本案中,行政相对人

所承担的义务是生产、经营、销售的食品必须是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 食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色、香、

味和营养要求。违反此项法定义务就应承担由此而

引起的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

行政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目标, 也

是权利和义务媒介。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

身、行为和财物。在本案中, 人身是指消费者的身体

健康,行为是指销售罐头的行为, 财物是指被销售而

造成食物中毒事件的罐头。

214  行政处罚针对的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违反行政
法律规范的行为。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行为人, 但行

政处罚所针对的是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

要件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在应松年等主编的5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6一书中有四要素说、

三要素说、二要素说。四要素说: 一,主体要件, 即具

有责任能力的组织和个人; 二,主观要件, 即必须有

主观故意或过失; 三, 客观要件, 或认为客观方面有

违法行为存在或指行政违法行为、危害结果及行政

违法行为和危害结果间的因果联系; 四, 客体要件,

侵害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国家行政管理程序。三要

素说:一,客观方面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二,

主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受到处罚的行为。二要素说:

一, 违法主体由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构成; 二,在客观方面存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

的行为。笔者认同二要素学说。通过以上对违法行

为构成要件的分析,可以认定商场销售不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是违反5食品卫生法6的禁止

性规范, 即违反食品卫生法规定的义务,其行为在客

观上是侵犯食品卫生法保护的食品生产经营的卫生

秩序。

最后,笔者认为在开展食品卫生监督过程中,卫

生行政部门及其执行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正确行使行政职权, 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

分析和考虑, 依法确定行政相对人,认真履行食品卫

生监督职责, 做到依法行政, 公正、合理地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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